
汕头大学勤工助学管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相关文件： 

《汕头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实施办法(汕大发〔2019〕81号)》 

校内勤工助学 

设岗单位组织面试 

确定初步录取名单 

学生登录系统提交申请 书院协助推荐 

设岗单位发布招聘信息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审核 

确认入职学生名单 

  

每月前 5个工作日设岗

单位提交上个月工资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审核 

生成工资单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将工

资单提交财务处中心 

财务处将工资发放到学

生银行卡中 

设岗单位提交设岗申请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审批 

校外勤工助学 

否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与 

用人单位协调解决 

  

用人单位支付学生工资 

  

用人单位组织面试 

确定录取学生名单 

学生自愿报名 书院协助推荐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代 

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 

学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

务协议并按要求上岗 

 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跟进 

协议执行情况 

  

用人单位是否

存在违规？ 

用人单位提交招聘申请 

助学工作管理中心审批 



相关表格： 

《汕头大学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》 

《汕头大学学生校外勤工助学岗位登记表》 

《勤工助学学生岗前培训暨安全教育记录表》 

 

 


